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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 年 4 月 1 日 起 ， 日 本 消 費 稅 已 由 5%增至 8% ， 無 論 是 購 物 、 餐 飲 、 住 宿 、 交 通 等 都 包 括 在內，

不過，旅客 購物 時 ， 同 一 天 於 同 一 免 稅 商 店 購 買 指 定 種 類 的 商 品 達 指 定 金 額 或 以上， 仍 可享受 

退 稅服 務 。 

 
2014 年 10 月 1 日 起 ， 日 本 將 擴 大 免 稅 商 品 種 類 範 圍 。 現 時 不 被 納 入 免 稅 商 品 種 類 範 圍 的 食 品 、 

化 妝 品 等 旅 客 必 買 的 消 耗 品 ， 也 將 成 為 免 稅 商 品 種 類 之 一 。 免 稅 對 象 以 非 居 住 者 為 對 象 ， 

即 非 在 日 本 居 住 或 工 作 的 外 國 旅 客 為 主 。 購 買 物 品 若 屬 商 業 或 販 賣 用 途 ， 則 不 可 獲 免 稅 。 
 

 
 



 

【免稅 商 店 名 單 】 
http://www.jnto.go.jp/ eng/pdf/shopping/duty_free_j ul2014.pdf (英文 ) 
 

【 辦 理 免 稅 手 續 流 程 】 

 購 買 的 免 稅 品 達 指 定 金 額 或 以 上 的 話 ， 便 可 免 稅 ， 按 下 圖 流 程 直 接 於 可 免 稅 商 店

內辦理手續，繳付免稅後的金額。  

 購買了的消耗品會以指定的包裝包好 。 

  購買了的免稅物品，必須於購買後 30 日 內 帶 離 日 本 境 外 ，若被發現在出境前已消  

耗了的話，有可能會被徵收相關的消費稅 。 

 購買了的免稅物品，不可在日本境內轉讓他人。  

 飲品或化妝品等液體物品，必須寄倉，不可攜帶上機。  

 如 購 買 了 的 物 品，以 郵 寄 或 速 遞 方 式 寄 到 日 本 境 外，請 保 留 該 郵 寄 單 據 以作證明 。 

 
 
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 

附錄參考: 

【 輸 出 免 稅 物 品 購 入 記 錄 票】



  

【購 入 者 誓 約 書 】 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
【包 裝】 

 

 


